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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 長 電 源 線 （ 俗 稱 “ 電 線 拖 板 ＂ ）  

 
 
 最 近 發 生 一 宗 致 命 意 外 ， 一 名 船 員 在 一 艘 本 地 領 牌 開 底 躉 船 上 以 手 提 電

動 可 潛 式 水 泵 抽 出 密 閉 空 間 內 的 艙 底 污 水 時 觸 電 身 亡 。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延 長 電

源 線 （ 俗 稱 “ 電 線 拖 板 ＂ ） 的 多 位 插 座 電 線 接 駁 出 錯 ， 其 火 線 誤 駁 地 線 終 端 ，

令 水 泵 的 金 屬 外 殼 帶 電 。 再 者 ， 由 於 負 責 提 供 漏 電 保 護 的 漏 電 斷 路 器 系 統 亦 告

失 靈 ， 因 此 斷 路 器 未 有 適 時 啟 動 ， 導 致 該 名 船 員 遭 電 殛 。  
 
 本 處 建 議 在 駁 電 時 須 採 取 以 下 安 全 措 施 ：  
 

a) 延 長 電 線 的 接 駁 須 正 確 無 誤 ， 並 須 由 合 資 格 人 士 進 行 。  

b) 漏 電 斷 路 器 系 統 等 電 路 保 護 裝 置 須 由 合 資 格 人 士 定 期 檢 查 。  

 
 為 免 再 發 生 同 類 意 外 ， 船 隻 和 躉 船 的 船 東 、 經 營 人 、 船 長 、 僱 主 和 負 責

人 務 須 遵 循 上 述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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